
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台中區志願服務隊 

台中市政府祥和計畫志願服務72小隊 
志工基本資料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

編    號  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照 

片 

性    別 □男 □女 血型  婚姻狀況 □未婚□已婚□離婚□喪偶□其它 

慣用語言 □國語  □台語  □其它 生  日 年     月     日

宗教信仰 □佛教 □基督／天主教 □一貫道 □民間信仰 □其它 

聯
絡
電
話 

住家 

電話 
 手  機  

公司 

電話 
 e-mail  

緊急聯絡人  關 係  電  話  

戶籍地址 
縣

市□□□         
鄉鎮

市區         
路

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之 

聯絡地址 
縣

市□□□         
鄉鎮

市區         
路

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之 

學    歷 □研究所 □大學 □專科 □高中/高職 □國中/初中 □小學 □識字 □不識字 

職    業 □工 □商 □服務 □醫護 □公 □教 □軍 □退休 □家管 □學生 □其他 

現職單位 
(無則免填) 

 職   稱  

興    趣  專    長  

服務動機  

可服務時段 

□週間 

(星期     、 ： ~ ： ) 

 

□假日 

(星期     、 ： ~ ： ) 

服務

組別 

1.□居家服務組：□關懷小組□行政小組□活動小組 

2.□社區服務組：□關懷小組□行政小組□活動小組 

3.□服務學習組：□關懷小組□行政小組□活動小組 

4.□總會組：□關懷小組□行政小組□活動小組 

面談結果  

  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隊長：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 

 

 

 

 

 

本人 茲授權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，為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，並依「個人資料保護

法」及其他相關法規有效管理、處理個人資料，□同意□不同意(註)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

於特定目的儲存、建檔、運用、處理本人所提供之各項資料，其資料並得於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

媒體永久保存及利用。上述資料如有偽造或不實，本人願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特立此書。 

 此致    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

 立書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註：您可以拒絕提供個人資料，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。 



 

※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

財團法人全成社會福利基金會(以下稱本會)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，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

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消費者、客戶管理與服務 

採購與供應管理 稅務行政 

會計及相關服務  

二、本會對於台端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將妥為保存，並遵循以下原則使用台端的個人資料： 

(一) 本會將於存續期間內於前述第一項目的內使用台端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不另做其他用途。 

(二) 本會將於國內使用台端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不會傳輸至其他國家或第三人。 

三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，針對台端所提供之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，若有個人資料權益相關問題，歡迎與本會

聯絡（04-23890243） 

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
請求刪除。  

四、條款修訂權利 

本會保有修訂本告知暨同意條款之權利，當本會於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上修改時，將透過您所提供的連絡資 

訊，通知您相關變更事項。 

五、放棄運用聲明 

合作夥伴、外部機構、捐款人、員工、志工之連結運用前，於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與查詢，含涉及洗錢防制法、資恐防  

治法等，如經查證涉及相關不法情事將註銷運用資格。 

六、台端可拒絕提供全部或部分個人資料，但若台端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，將可能影響台端參加或接受

本會所提供服務之權益。 


